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班級學生代表會組織章程
88年1月11日通過
103年6月10日修訂
第1條、 本組織定名為光復商工班級學生代表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2條、 本會址於花蓮縣光復鄉林森路100號（光復商工學務處）。
第3條、 本會成立宗旨如下：
(一)維護學生各項權利及義務。
(二)促進學生與校方良好溝通。
(三)參與辦理各項學生活動。
(四)推展民主教育及營造校園優良風氣。
(五)協助學校交辦之各項班級事務。
第4條、 本會由學務處訓育組輔導。訓育組組長為當然指導老師。
第5條、 本會組成由每班推舉班級學生代表一人組成本會。如無推舉以班級班長兼任。
第6條、 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各班級代表於第一次會議推選，任期為一學期。
主席得自覓本校學生一人，任命為秘書。
主席職務：對外代表本會，召開並主持班級學生代表會議。
副主席職務：主席臨時不在，代理其職務。
秘書職務：協助會議文書紀錄及相關行政作業。
第7條、 本會每週召開一次例行會議，主席視需要得臨時召開會議。
第8條、 本會任務如下：
(1) 推派學校各項會議所需學生代表。
(2) 反映表達學生意見，提供學校行政單位及學生自治會參考。
(3) 協助傳達學校行政需各班配合事項。
第9條、 [bookmark: _GoBack]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